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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情况下可以“扭送”？

主持人:

?日， 湖南永州 “学生踹伤猥亵男” 案引发公众的关注，

随后永州市公安局回应称： 已责令冷水滩分局撤销案件， 立即

解除对胡某某的刑事拘留， 提级由市公安局重新调查。 对雷某

某猥亵他人的违法行为， 冷水滩分局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处行政拘留 15 日。

对于这起事件， 不少法律专家认为男学生踹伤猥亵男属于

“扭送”， 不应认定涉嫌犯罪。

那么， 法律对于 “扭送” 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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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浙江在线” 报道， 对于

湖南永州 “学生踹伤猥亵男 ”

案， “网红刑法老师” 罗翔明确

表示学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很明显胡同学的行为不属

于正当防卫， 因为不法侵害已经

结束了。” 罗翔开门见山， 否定
了大部分网民认为当事男生是

“正当防卫” 的观点， 随后他作
出补充： “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

‘正当防卫’ 和 ‘紧急避险’ 两

种法定的排除犯罪性事由， 但事
实上还有一些法外的排除犯罪形

式， 在刑法中有一些道德权利可
以由民众自由行使， 而不受刑法

干涉。”

罗翔认为， 胡同学的行为虽
然不属于正当防卫， 但是他属于

“违法阻却性事由 ” 中的一种

“法令行为” 中的扭送行为。

《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

对 “扭送” 行为做出规定： 对于
有下列情形的人， 任何公民都可

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

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 （一） 正

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

发觉的 ； （二 ） 通缉在案的 ；

（三） 越狱逃跑的； （四） 正在

被追捕的。 根据以上条件， 罗翔
认为， 胡同学的行为如果是想把

雷某给送到公安机关， 那么他就

可能属于扭送行为。

“当然扭送行为的手段和目

的要具有一定的相当性， 不能够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而罗翔表

示， 即便认为胡同学的行为属于

“扭送过当”， 跟 “防卫过当” 一
样都属于过失犯罪。

目前 《刑法》 只对过失致人
死亡 、 过失致人重伤规定为犯

罪 ， 根据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

罪” 的原则， 过失致人轻伤不构
成犯罪。 因此罗翔指出， 该案件

中胡同学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有网友会认为： 猥亵者雷某

属于违法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

不适用 “扭送” 的规定。 为此，

罗翔也作出了补充。

“民众对犯罪的理解并不需
要达到专业程度 。” 罗翔表示 ，

对于一般百姓而言， 对眼前的行

为不能分辨是 “违法行为” 还是
“犯罪行为” 的情况下， 进行扭

送， 属于 “假想的扭送， 相当于

一种假想的正当化”。 罗翔通过
“假想防卫” 对此进行解释， 在

刑法理论中， “假想防卫” 指行
为人由于主观认识上的错误， 误

认为有不法侵害的存在， 实施防

卫结果造成损害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中， 如果胡同

学主观认为雷某的行为是犯罪，

对其进行 ‘扭送’， 而雷某的行

为其实不是犯罪， 也属于 ‘假想

的扭送’。” 罗翔认为， 应当根据
认识错误的原理予以处理， 有过

失的以过失论， 无过失的以意外
事件论， “对于胡同学的行为没

有必要以犯罪论处。”

在他看来， 《刑法》 是最严
厉的惩罚措施， 这种惩罚一定要

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 “一种违
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是犯罪， 但

是一种道德上被容忍甚至鼓励的

行为， 那一定不是犯罪。”

罗翔：踹伤猥亵男或可认定“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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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 我国法律对于 “扭

送 ” 主要规定在 《刑事诉讼法 》

中 ， 而且是在 “强制措施 ” 这一

章。

可见扭送和拘传、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 拘留以及逮捕一样， 都

属于刑事强制措施。

但根据法律规定， 拘传、 取保

候审、 监视居住、 拘留和逮捕的实

施主体都是司法机关， 而扭送是唯

一可以由普通人实施的 “强制措

施”。

既然属于强制措施， 那么扭送

必然带有一定强制性 ， 这从 “扭

送” 这一表述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在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可以

投案自首。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 并非

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 而是经亲友规

劝、 陪同投案的， 以及公安机关通知

犯罪嫌疑人的亲友， 或者亲友主动报

案后， 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 也

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这里的 “送”， 一般来说都是获

得犯罪嫌疑人配合的， 因此才能够认

定为投案。

如果亲友是将犯罪嫌疑人扭送到

公安机关， 那么犯罪嫌疑人也就不能

认定为主动投案了。

“扭送”属于强制措施

我国法律对于“扭送”主要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而且是在“强制措

施”这一章。

“扭送”的注意事项

李晓茂： 对于 “扭送”， 法律

规定得十分简略， 也没有相关的

司法解释， 这就造成实践中常常

因为造成被扭送人受伤而引发纠

纷和争议。

而且， 虽然扭送规定在 《刑

事诉讼法》 中， 但是在实施扭送

时， 还应当考虑 《民法典 》 关于

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 尽量保证

双方的人身安全， 也避免让自身

陷于不利的境地。

首先， 实施扭送前必须对情

况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也就是说 ， 扭送是否符合

《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规定的

情形， 行为人必须有一定的判断

和把握。

其次 ， 扭送必须采取适当的

方式， 以避免承担 “故意伤害”、

“殴打他人” 等法律责任。

在此， 扭送要及时 “送”， 也

就是将犯罪嫌疑人交给公安机关。

早 年 由 于 通 讯 条 件 不 佳 ，

“扭送” 规定中的 “送” 字显得比

较重要。

但在如今通讯等各种条件日

益发达的情况下， 实施扭送的人

完全可以控制犯罪嫌疑人后及时

报警 ， 等待公安机关出警处理 ，

而不是必须将犯罪嫌疑人送至公

安机关。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扭送，

也需要规避 “非法拘禁” 的风险。

一般情况下， 只要及时报警告知

了公安机关， 即便对犯罪嫌疑人

实施一定时间的拘禁 ， 也不会构

成非法拘禁。

最后 ， 实施扭送不能有额外

的打骂、 侮辱、 游街示众等行为。

虽然扭送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但是在实施扭送时，还应当考虑《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

尽量保证双方的人身安全，也避免让自身陷于不利的境地。

潘轶： 对于 “扭送”， 法律明

确规定了适用条件。

《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规

定：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 任何公

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 人民

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

（一） 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

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 通缉在案的；

（三） 越狱逃跑的；

（四） 正在被追捕的。

这一规定虽然看起来比较明

确， 但在实践中还是会碰到诸多问

题。

普通人如果明确知道犯罪嫌疑

人符合上述扭送条件， 并且实施了

扭送 ， 那么认定扭送一般没有疑

义。 但在现实中， 很多情况下普通

人很难判断是否符合扭送条件。

尤其是依据无罪推定的原则和

相关法律规定， 一个人的行为是否

属于 “犯罪”， 本身是应当由司法

机关事后查明和作出判断的。

就以近日引发关注的这起事件

为例， 涉嫌猥亵女子的人究竟是否

实施了猥亵行为， 其行为是仅仅违

反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 还是已

经涉嫌犯罪 ， 以及最终是否能够定

罪， 普通人在事发当时很难作出准确

判断。

此外从扭送的法律规定来看， 主

要强调 “即时性”， 尤其是可以扭送

的第一种情况： “正在实行犯罪或者

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 从法律层面来看， 对扭送行为并

不持鼓励态度， 除非是在一些特定的

情况下。

也就是说， 如果发现涉嫌犯罪的

情况 ， 作为普通人首先还是应当报

警， 让公安机关进行后续的处理。

这本身也很好理解， 因为普通人

既缺乏法定的权力去抓捕犯罪嫌疑

人 ， 也缺乏相应的能力 、 技术和装

备。

一方面， 犯罪嫌疑人肯定具有一

定的人身危险性， 普通人应当尽量报

警让公安机关处理。 但另一方面， 正

因为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

性， 如果能在 “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

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情况下将其抓

捕， 也就能够降低其对公众造成的危

险， 因此在特定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

实施扭送。

“扭送”有明确适用条件

对于“扭送”，《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明确规定了适用条件。但在现

实中，很多情况下普通人很难判断一个人是否符合扭送条件。


